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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通知于2013年3月8日以书面、传真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2013年3月1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应参会董事7名，实际参会董事7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债券发行提供土地及建筑物反担保抵押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拟发行不超过1.8亿元的公

司债券，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担保方式。经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拟采用控股股东庞惠民先

生以其所持的公司股份为公司提供质押担保或公司以房产、土地等资产提供抵押

担保的方式等事项。 

为进一步保障本次债券持有人利益，公司决定变更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通过的就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担保方案，决定采用由第三方提供保

证担保的方式为本次公司债券发行进行增信。根据公司与担保方及控股股东庞惠

民先生的协商结果，重庆进出口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担保方”）愿意

为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收取担保费用，控股股东庞惠

民先生拟以其所持的部分公司股份设定质押及公司以合法拥有的部分土地使用

权及房屋建筑物设定抵押的方式为担保方提供反担保，庞惠民先生为反担保设定

股份质押担保和公司为反担保设定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抵押所发生的任何

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因评估、公证、质押及抵押登记、解除质押及抵押登记

等产生的费用），均由公司承担。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庞惠民先生签署相关法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律文件。 

公司拟设定抵押担保资产情况如下： 

序号 抵押物名称 面积（平方米） 

1 土地使用权 2,952.00 

2 房屋建筑物 4,993.60 

具体抵押手续授权公司管理层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办理。 

本决议经董事投票表决（庞惠民先生回避表决），以 6票同意、 0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